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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简称特指如下含义： 

发行人、南海发展 

公司 
指 南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本次发行、本次

非公开发行 
指 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行为 

报告期 指 2009 年、2010 年和 2011 年 

定价基准日 指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即 2011 年 11月 22 日 

供水集团、控股股东 指 佛山市南海供水集团有限公司 

南海控股 指 广东南海控股投资有限公司 

南海公资委 指 佛山市南海区公有资产管理委员会 

南海公资办 指 佛山市南海区公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董事会 指 南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 指 南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股东大会 指 南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广发证券 
指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律师、国信联合 指 国信联合律师事务所 

申报会计师、正中珠江 指 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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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公司已按照《公司章程》、《公司法》、《证券法》和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范性文件的

相关规定由股东大会批准了本次股票发行。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履行了以下程序： 

2011年 11月 21日，公司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2011 年 12 月 6 日，广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关于南海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意见的函》（粤国资函{2011}957 号），同意公司非公开发

行事项。 

2011 年 12 月 15 日，公司以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方式召开了 2011 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议案。 

2012年 5月 9日，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 2012年第 83次工作会议审核并无条

件通过了公司本次发行申请。 

2012 年 6月 8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南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2】761 号），核准宜南海发展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91,319,726 股新股。 

2012年 8月 1日，参与本次发行申购的投资者的申购资金到账情况已经天健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了“天健验〔2012〕7-6号”验资报告。经验证，

截至 2012年 8月 1日 16：10止，南海发展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中参与申购的投资

者的认购款(含有效、无效部分)总额为人民币伍亿玖仟玖佰玖拾柒万零伍佰玖拾玖元捌

角贰分（RMB599,970,599.82元），上述款项已划入南海发展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的

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第一支行开立的

银行账户，账号为：3602000129200257965。 

2012年 8月 2日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

账情况进行审验并出具了“广会所验字[2012]第 11005070040号”验资报告。经审验，

截至 2012 年 8 月 1 日止，南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已完成了股票发行工作。南海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通过以每股人民币 6.57元的价格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91,319,726股 A股

共筹得人民币 599,970,599.82 元，均以人民币现金形式投入，扣除承销费、保荐费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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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发行费用 11,656,699.68 元后，净筹得人民币 588,313,900.14 元，其中人民币

91,319,726.00 元为股本，人民币 496,994,174.14元为资本公积。 

公司于 2010 年 8月 7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份的股权登记相关事宜。 

二、本次发行证券的相关情况 

有关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如下： 

（一）发行股票的类型：人民币普通股（A 股） 

（二）股票面值： 人民币 1.00 元 

（三）发行数量：91,319,726 股 

（四）发行价格： 6.57元/股（经除权除息调整后的发行价格）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2011年 11月 22日）。 

本次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

前 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的 90%，即 9.93元/股。若公司在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至发行

期首日之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等除权除息事项，前述发行底价将作相应

调整。 

由于公司进行了2011年度利润分配，经除权除息调整后，公司本次发行价格为 6.57

元/股。 

（五）募集资金和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 599,970,600 元，扣除承销费、保荐费及其他

发行费用 11,656,699.68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588,313,900.14 元。2012年 8月 2日，

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资金到账情况进行审验并出具了“广会所验字

[2012]第 11005070040号”验资报告。 

（六）限售期 

由本次发行股份的限售期为 36 个月。 

（七）发行价格的折扣率 

本次发行价格 6.57 元/股为公司发行前二十个交易日均价的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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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发行价格相对发行底价的折扣率 

本次发行价格为底价的 100%。 

（九）发行市盈率 

本次发行价格对应公司 2011 年度利润水平的市盈率为 21 倍。 

三、发行对象情况 

（一）发行对象及其认购股份数量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为广东南海控股投资有限公司，其认购股份数量为 91,319,726

股，限售期为 36个月。 

（二）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广东南海控股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佛山市南海区桂城天佑三路 15号 

法定代表人：何焯辉 

成立时间：2011年 1月 17日 

注册资本：23,800万元 

经营范围：项目投资和管理。（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

规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2、本次发行的认购情况 

认购数量：91,319,726股 

限售期安排：限售期为 36个月 

3、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南海控股为公司控股股东供水集团的母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供水集团间接持有公

司 13,777.9089万股股份，持股比例为 28.24%。 

4、与公司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以及未来交易的安排 

最近一年，南海控股与公司未发生重大交易。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

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

息披露。 

四、本次发行相关机构 

发行人以及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各中介机构基本情况和相关人员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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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行人：南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住    所：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桂城南海大道建行大厦 

法定代表人：何向明 

经办人员：黄春然 

联系电话：0757-86280996 

传    真：0757-86328565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孙树明 

住所：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北路 183-187号大都会广场 43楼（4301-4316房） 

电话：020-87555888 

传真：020-87557566 

保荐代表人：陈运兴、廉彦 

项目协办人：胡涛 

项目组成员：蒋伟驰、宋司筠、吴曦 

（三）律师事务所：国信联合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林泰松 

住所：广州市体育西路 123号新创举大厦 16楼 

电话：020-38219668 

传真：020-38219766 

经办律师：郑海珠、胡轶 

（四）会计师事务所：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负责人：蒋洪峰 

住所：广州市东风东路 555号粤海集团大厦 10楼 

电话：020-83859808 

传真：020-83800977 

经办注册会计师：蒋洪峰、谭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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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本次发行前后南海发展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前十名股东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截至 2012年 7月 31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

份数量（股） 

佛山市南海供水集团有限公司 137779089 28.24  0 

福建省华兴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4239420 4.97 0 

国际金融－渣打－GOVERNMENT OF SINGAPORE 

INVESTMENT CORPORATION PTE LTD 
11058112 2.27 

0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人分红

－019L－FH002沪 
7000000 1.43 

0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个险万能 4560000 0.93 
0 

中国银行－招商先锋证券投资基金 4149983 0.85 0 

施韶东 3637288 0.75 0 

海通－交行－日兴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日兴 AM

中国人民币 A股母基金 
3501358 0.72 

0 

上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3068501 0.63 0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险

产品－019L－CT001沪 
2600000 0.53 

0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股完成股份登记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

份数量（股） 

佛山市南海供水集团有限公司 137779089 23.79   

广东南海控股投资有限公司 91319726 15.77 91319726 

福建省华兴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4239420 4.18   

国际金融－渣打－GOVERNMENT OF SINGAPORE 

INVESTMENT CORPORATION PTE LTD 
11058112 1.91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人分红

－019L－FH002沪 
7050900 1.22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个险万能 4594202 0.79   

中国银行－招商先锋证券投资基金 4149983 0.72   

施韶东 3637288 0.63   

海通－交行－日兴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日兴 AM

中国人民币 A股母基金 
3501358 0.60   

上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3068501 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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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一）公司股本结构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后，公司股本将由 487,923,155 股增加至 579,242,881 股。本次发行没有

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化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股份数（股） 股权比例 股份数（股） 股权比例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 - 91,319,726 15.77%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487,923,155 100.00% 487,923,155 84.23% 

合计 487,923,155 100.00% 579,242,881 100.00% 

（二）资产结构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发行人资产总额、净资产将有一定幅度的增加，资产负债率下降，

抵御风险的能力增强，为公司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在不考虑其他因素变化的前

提下，按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 588,313,900.14 元、以 2012 年 3月 31 日的财务报表

数据为基准静态测算，本次发行完成后，发行人资产总额由 3,954,759,894.92 元增加

到 4,543,073,795.06 元，增加 14.88%；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由

1,530,955,838.58 元增加到 2,119,269,738.72 元，增加 38.43%；资产负债率（合并口

径）由 60.53%下降到 52.69%，下降 7.84个百分点。 

（三）业务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主营业务并未发生变化。主营业务的构成仍然是自来水生

产和供应业务、污水处理业务和固废处理业务。经过本次发行后，公司的资本实力将得

到极大的提升，有利于公司后续业务的扩展和未来持续盈利能力的提升。 

（四）公司治理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仍然是佛山市南海区公有资产管理委员会。本

次发行未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本次发行对公司治理不会有实质影响。本次发行后，

公司继续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加强和完善公司的法人治理结

构。 

（五）高管人员结构 

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高管人员结构构成直接影响，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不会因本次发行而发生重大变化。 

（六）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

关系不会发生变化。公司目前与控股股东供水集团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也不会因为本

次发行形成新的同业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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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

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一、保荐机构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本次发行保荐机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南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非公开

发行股票的全部过程遵循了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符合目前证券市场的监管要求。

发行价格的确定符合《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等

法律法规有关规定。所确定的发行对象符合南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

会议的决议，以及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规定的条件。发行对象的选择有利于保

护上市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发行对象的确定符合中国证监会的要求。本次非公开

发行股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

行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以

下简称“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二、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本次发行律师国信联合律师事务所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已经依法取得了全部的、

必要的授权、批准和核准；本次发行方案符合《发行管理办法》、《实施细则》之规定；

本次发行的申购报价方式、工作程序符合《发行管理办法》、《实施细则》之规定；发行

价格、特定对象、发行数量符合发行人股东大会决议和本次发行方案；本次发行的发行

对象具备认购本次发行股票的主体资格；本次发行的特定对象已在约定时间内足额缴纳

了认股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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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中介机构的声明 

一、保荐机构声明 

本保荐机构已对《南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进行了

核查，确认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项目协办人签名： 胡涛 

 

保荐代表人签名： 陈运兴、廉彦 

 

法定代表人签名： 孙树明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八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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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行人律师声明 

本所及签字的律师已阅读《南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

书》，确认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与本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不存在矛盾。本所及签字的律师

对发行人在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中引用的法律意见书的内容无异议，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

不致因所引用内容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

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国信联合事务所                          签字律师：郑海珠 

                                                        

负责人：林泰松                          签字律师：胡  轶                                                 

 

 

二〇一二年八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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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会计师事务所声明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南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

告书》，确认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与本所出具的报告不存在矛盾。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

对发行人在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中引用的财务报告的内容无异议，确认本发行情况报告书

不致因所引用内容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

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经办注册会计师签名：蒋洪峰、谭灏 

                      

                              

 

 

会计师事务所负责人签名：蒋洪峰 

 

                     

 

 

 

 

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八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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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验资机构声明 

本所及签字的注册会计师已阅读《南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

报告书》，确认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与本机构出具的验资报告不存在矛盾。本机构及签字

的注册会计师对发行人在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中引用的验资报告的内容无异议，确认本发

行情况报告书不致因所引用内容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经办注册会计师签名：蒋洪峰、谭灏 

                      

                              

 

 

会计师事务所负责人签名：蒋洪峰 

 

 

 

 

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八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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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备查文件 

以下备查文件，投资者可以在南海发展董事会秘书办公室查阅。 

1、保荐机构出具的发行保荐书和尽职调查报告； 

2、发行人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3、其他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的重要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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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南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之盖章页） 

 

 

 

 

南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八月九日 

  

 


